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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世界主义的跨国移民伦理认为，跨国迁徙自由是人类享有的一项基本权

利，国家应对潜在的移民完全开放其边界，或者制定更为宽松的移民接纳政策; 在分配公

民资格这一成员身份时，国家不应歧视性地对待本国公民与潜在的移民。世界主义者从

正义、权利、平等、民主、功利等五个角度为这种跨国自由迁徙权利提供了伦理辩护。世界

主义的跨国移民伦理传承了启蒙运动所倡导的自由、平等与博爱的价值追求，为化解全球

化时代的跨国移民难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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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移民规制与移民政策涉及许多规范问题，如: 领土权及其规范基础; 对民族同胞的特殊义

务与对人类的普遍义务的关系; 主权国家及其人民对不同意义上的跨国移民———饥民、自然灾害

的受害者、政治压迫的逃难者、因宗教信仰而受迫害的人、经济移民、工作移民等等———负有何种

类型的义务; 等等。这些问题都涉及一个核心问题: 特定领土上的一群人是否有绝对的权利来决

定，其他人是否有权利与他们共同分享该片领土。换言之，主权国家是否有义务对潜在的移民开

放其边界。因此，跨国移民伦理的核心问题是，主权国家是否有权利封闭其边界或是否有义务开

放其边界。在这一问题上，人们的观点可归结为两个阵营: 赞成开放边界的世界主义阵营与主张

关闭边界的社群主义阵营。“移民正义的世界主义进路强调，国家在制定移民政策时不能把本国

公民的利益看得比外国人的利益更重要。从世界主义的观点看，一个人的国籍本身是与道德无关

的。”①因此，在移民伦理问题上，世界主义的基本立场是，国家应当对潜在的移民完全开放其边

界，或者制定更为宽松的移民接纳政策; 在分配公民资格这一成员身份时，国家不应歧视性地对待

本国公民与潜在的移民。本文将逐一考察世界主义者从( 罗尔斯式) 正义、权利、平等、民主、功利

这五个角度为世界主义的移民伦理所提供的辩护，并试图把跨国迁徙自由当做一项基本权利来加

以阐释。

一、罗尔斯式正义理据

( 一) 罗尔斯的跨国移民思想

罗尔斯是当代复兴正义理论最著名的哲学家，人们对正义问题、包括全球正义问题的讨论都绕

不开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尽管当代的许多世界主义者在论证其世界主义的跨国移民伦理时间接地

借助了罗尔斯的理论框架和话语体系，但是罗尔斯本人在移民伦理问题上几乎没有给人们留下什么

直接的遗产。
罗尔斯早期的著作几乎没有关注移民问题，他对正义原则适用范围的限定完全把移民问题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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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义理论的视野之外。在《正义论》( 1972) 和《政治自由主义》( 1993) 中，罗尔斯都把其正义原则

的适用范围界定为“完整而封闭的”民主社会，“人们只能因生而入其中，因死而出其外”①。罗尔斯

对民主社会之性质的这种预设就先在地把跨国移民问题从其理论视域中排除出去了，因为，如果人

们在其社会内就能够自给自足，且不能自由地进入或退出其国家，那么，当然就不会出现跨国移民的

问题。然而，罗尔斯对民主社会的这种理想化的描述与现实的社会是不相符的。在现实中，任何社

会中都有一部分人是通过移民而入其中，或通过移民而出其外。
罗尔斯没有深入讨论移民正义问题的另一个原因或许与他对政治哲学之核心任务的理解有关。

在《作为公平的正义》( 2001) 一书中，罗尔斯认为，政治哲学的根本任务是探讨，在已经具备了实现

正义的政治与经济条件的理想社会中，公民们———作为自由与平等的公民，作为理性的与讲理的个

人，作为世代相继且在其中持续终生的社会之正式的与完全的合作成员———最有可能接受用于界定

公民之间的公平合作条款的政治正义原则的具体内容。②由于移民问题是一个在非理想的国际社会

中才会出现的问题，因而，作为理想理论的公平正义论对非理想社会的移民正义问题着墨不多甚至

不予关注，也就不难理解了。
在其晚年讨论国际关系的《万民法》( 1999) 一书中，罗尔斯认为，在由自由人民与体面人民组成

的现实主义乌托邦中，导致移民产生的四个原因都将消失，因而，在现实主义的乌托邦中，作为严重

国际问题的移民问题将不会出现。在罗尔斯看来，导致移民问题的四个原因分别是: ( 1) 对宗教或种

族意义上的少数族群的迫害，剥夺他们的人权; ( 2) 不同类型的政治压迫; ( 3) 因饥荒而逃难; ( 4) 因

人口压力超过家乡领土的承受力而移民③。这四个原因都可归结为政府的功能失调。由于自由人民

与体面人民的政府不会出现这种功能失调，因此，在现实主义的乌托邦国际社会中，跨国移民问题将

不会成为困扰政治哲学的重要问题。
然而，由于现实的国际社会尚不是现实主义的乌托邦，在现实的国际社会中，跨国移民问题往往

是国际政治争议的焦点问题之一，因此罗尔斯的正义理论要想变得更完美，要想变得与现实的国际

秩序具有相关性，就必须提出某种用于调节跨国移民政策的正义原则。一些世界主义者清醒地意识

到了罗尔斯式正义理论的这一“短板”，并创造性地从罗尔斯式正义理论出发来阐发一种世界主义的

全球移民正义。他们的这些工作不仅发展和丰富了罗尔斯所开创的正义理论，还为世界主义的跨国

移民伦理提供了人们熟悉的话语体系。
( 二) 原初状态理据

虽然罗尔斯没有直接谈论跨国移民正义问题，但是，罗尔斯正义论的方法论、尤其是他的原初状

态理念与关于“分配不能基于与道德无关的偶然因素”的论述却为一些世界主义者提供了灵感。
卡伦斯认为，跨国迁徙自由属于罗尔斯的权利原则( 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享有一套与他人的

类似权利体系相协调的恰当的基本权利体系) 所要保护的权利之一。在卡伦斯看来，处于罗尔斯所

设想的原初状态中的各方，当他们站在无知之幕背后选择正义原则时，都会把跨国迁徙自由当做每

个人都应平等享有的基本权利来加以确认。因为，无知之幕所要排除的知识除了人们的社会地位、
完备性学说、社会群体的成员身份、自然天赋等外，还包括自己的公民身份: 公民身份属于“令人不安

的特定偶然事实。因此，一种选择正义原则的公平程序必须要排除关于这些偶然性的知识。”处于如

此修正过的原初状态中的各方将会把跨国迁徙自由视为一种基本权利。在这种原初状态中，“正如

人们有理由坚持把宗教自由的权利纳入基本权利体系中一样，人们也有同样的理由坚持把跨国迁徙

自由纳入基本权利体系中: 这种自由对人的生活计划来说是至关重要的”④。
维兰进一步指出，罗尔斯第二条正义原则( 差别原则) 的两个原则( 机会平等原则与惠顾最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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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原则) 都要求自由主义国家开放其边界。机会平等原则要求，社会与经济的不平等安排只有在这

种情况下才是合理的: 相关职务和职位都依据机会平等原则向全球层面上的所有人开放。因这一原

则支持跨国迁徙自由，因为“在自由世界中，机会平等与迁徙自由是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差

别原则要求社会与经济的不平等安排要最有利于社会的最不利者。这一原则也会要求取消对移民

的限制:“如果潜在的移民属于最不利的群体，那么，差别原则的应用就将要求移民目标国家接纳这

些移民，直至达到这些国家的经济吸纳极限。”①难民与各国的穷人都属于全球层面上的最不利群

体，跨国迁徙自由将首先使这些最不利群体的处境得到改善。
( 三) 道德偶然性理据

罗尔斯曾指出，其分配正义的两条基本原则旨在“减少社会偶然因素和自然运气对分配份额的

影响”。②正义的制度结构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缓和社会的偶然因素和自然的偶然因素给人们所带

来的不平等。“从道德的立场来看，这两方面的偶然因素都是同样任意的。”③一个人不能因为某种

偶然的社会因素或自然因素而比别人多获得( 或少获得) 某种东西。罗尔斯所说的自然因素主要指

的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个人天赋，如健康、智力、想象力等。从正义的角度看，“没有一个人能说他的较

高天赋是他应得的”，④罗尔斯所说的社会因素包括人们的出生、阶层、社会地位等。
在世界主义者看来，以国界为基础的公民身份也属于罗尔斯所说的带有武断与任意性的社会

因素: ( 1) 出身在富裕或贫困国家，这不是任何人应得的; ( 2) 自然资源在国家间的分配是由“自然

彩票”决定的; ( 3) 人们继承得来的所有自然经济的好处之道德合理性也是非常有限的。从全球

正义的角度看，公民身份本身就是一种需要用正义原则来加以分配的“善物”( goods) ，而不是分

配权利和社会地位的恰当基础。一种可信的全球正义理论不能以对外国人之公民身份的排斥作

为其出发点。根据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一个人的生活前景不应当由那些他所不能控制的因素来决

定; 而国民身份正是这样一种不受个人控制的因素。同样，对权利和可欲的社会地位的分配应当

基于能力和才干，而不是那些非选择性的、道德上偶然的特征，如种族、性别或国籍。既然以公民

身份为基础的排斥与其他那些被广泛承认的歧视形式一样在道德上都是令人反感的，那么，国家

就应当保持边界的开放。对社会“善物”的分配不应受到国籍与成员身份这类在道德上武断的因

素的影响。“如果个人因为这些不受自己的控制的因素而比他人获得较少，那么，这种分配就是

不公平的。”⑤由于国民身份是一种不受个人控制的在道德上偶然的因素，因此，以这种偶然因素作

为分配的基础显然是不公平的。
世界主义者还认为，现代社会的公民身份类似于中世纪的封建领主身份。这种身份是由出身决

定的;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会因个人的意愿与努力而改变; 它对一个人的生活机遇有着决定性的

影响。出身在富裕的西方国家，就像出身在封建贵族家庭; 出身在孟加拉这样的贫穷国家，就像出身

在封建社会的农民家庭。“现代自由民主国家的公民身份是中世纪特权的现代对等物———一种继承

下来、且能够极大地增加一个人的生活机遇的身份。”⑥一些国家之所以关闭其边界，无非是为了阻

止移民享有其国家的公民身份。限制人们进入富裕的西方国家，不过是为了保护西方人出身就带来

的特权的一种方式。“自由主义者反对封建主义限制自由( 包括人们为寻求更好的生活而从一个地

方迁徙到另一个地方的自由) 的方式。但是，公民身份的当代实践与国家对边界的控制，几乎是同样

有效地把人们束缚在他们出生的土地上。如果封建社会的身份制度是错误的，那么，什么能够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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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的身份制度的合理性呢?”①

二、权利理据

在世界主义者看来，迁徙自由是一项基本权利。“自由主义的平等主义蕴含着对迁徙自由( 它本

身既是一项重要的自由权，也是实现其他自由的前提条件) 的深刻承诺。”②根据这种理论，人们应当

自由地追求其人生谋划，应当能够自由地选择如何过自己的生活，只要他们在这样做时没有干涉其

他人行使类似自由的合法权益。
( 一) 人权理据

从人权的角度看，跨国迁徙自由是国内迁徙自由这一基本人权的自然延伸。《世界人权宣言》第

十三款明确指出:“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徒及居住。”因此，国内自由迁徙已经被牢固地确认为

一项人权，至少在原则上是如此。如果我们承认，国内的自由迁徙是一项人权，那么，“我们就有可靠

的理由把跨国自由迁徙视为一项权利，它是国内自由迁徙权利的逻辑延伸。……如果拥有国内自由

迁徙的权利对人们来说如此重要，那么，拥有跨国迁徙的自由对他们来说不是同样重要吗? 人们想

在国内自由迁徙的每一条理由都同样适用于跨国迁徙。人们可能想要一份工作; 可能与另一个国家

的某人相爱; 可能信仰某种在其祖国信众很少、而在另一个国家信众甚多的宗教; 可能想追求只有在

另一个国家才有的文化机会。把国家内部的迁徙自由视为一项人权，却赋予国家对跨国迁徙自由的

自主控制权———这种粗暴的断裂在道德上毫无合理性。因此，我们应当把到我们想去的地方移民、
旅游与居住的自由视为一项人权。”③除非有确凿的证据表明移民对一个民族的生活构成了威胁，否

则，国家没有权利限制人们的跨国自由迁徙④。
移出( emigration) 权利与移入( immigration) 权利的对称性原理也为作为基本权利的跨国迁徙自由

提供了理据。《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三款指出:“人人有权离开任何国家。”因此，自由地离开一个国家是

人们享有的一种基本权利，即移出的权利。但是，如果人们不同时享有移入另一个国家的权利( 即移入

的权利) ，那么，移出的权利就毫无意义。在世界主义者看来，移出的权利与移入的权利必须是对称的:

一种权利必然在逻辑上蕴含着另一种权利。人们可以否认移入的权利，但是，如果他们真的这样主张，

那么，根据一致性的要求，他们就必须同时接受这一结论: 根本就不存在移出的权利。然而，这一结论不

仅是没有吸引力的，而且是违背《世界人权宣言》的。“认可移出权利与移入权利之间的非对称性所涉

及的，不仅是把移入的道德权利搁置一旁，而且会把移出的道德权利降低到一个空洞的令人无法接受

的水平。”⑤民族国家未能承认人们移入的权利，这是出于实用的理由，而非逻辑的理由。“从逻辑上

说，既断言人们拥有移出的权利同时又不辅之以移入的权利，这是荒谬的。”⑥

( 二) 自由权理据

自由至上主义者从自由权的角度为世界主义的跨国移民伦理提供了另一种权利视角。在自由

至上主义者看来，国家的功能主要是保护个人的财产与契约权利。然而，移民控制与国家的这种功

能的实现并无必然的联系。从好的方面说，政府对移民的控制是毫无必要的，甚至超出了政府正当

权力的范围。在斯蒂纳看来，移民限制不能从自由至上主义的角度来加以证明，因为“这类控制既不

是为了保护人们的契约协议，也不是为了保护人们的财产权”⑦。移民限制的措施对于保护人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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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权并没有什么帮助。
从不好的方面讲，政府对移民的管制会侵犯人们的财产权。如果一个农场主拥有一片土地，那

么，他对其土地的道德权利就应该使他有权利来决定他想邀请谁进入他的农场。如果政府禁止外国

人进入其国家，那么，该农场主就被禁止邀请外国人到他的农场来工作甚至定居了。因此，对移民的

限制不仅剥夺了那些想进入该农场的外国人的自由迁徙权，而且也侵犯了农场主想邀请外国人到其

领土上进行访问或工作的权利。“阻止墨西哥人进入美国既侵犯了那些想雇佣移民劳工的美国农场

主的权利，也侵犯了那些与美国农场主签署了自愿劳工合同的墨西哥工人的权利。”①

自由至上主义不仅强调自由结社的权利，而且认为个人的自由结社权利优先于政府或集体的自

由结社权利。“关闭边界意味着限制人民的自由结社权利。它将要求把那些想生活在一起( 不管是

为了爱情、友谊还是为了履行照顾小孩或父母这类重要的义务) 的人们分离开来。”②对自由至上主

义者来说，赋予国家把外国人拒斥在国门之外的权利这一做法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它必然会限制其

国民的自主权，因为，当作为整体的政治集体限制移民时，作为个体的公民就会被禁止单方面地邀请

外国人到其农场或工厂来组成某种共同体。因此，作为法人政治实体的国家在享受其自由结社权利

时，就必然会限制其公民个体的自由结社权利。“由于自由至上主义者把个人的权利看得优先于国

家的权利，因此他们倾向于否认国家拥有自由结社的集体权利”，从而否认国家拥有控制边界的

权利③。
总之，在世界主义者看来，迁徙自由之权利的重要性在于: ( 1) 有权利去人们想去的任何地方，这

本身就是一项重要的权利; 监禁所剥夺的正是这种权利，以及这种权利给人所带来的一切。“边界控

制限制了重要的自由: 人们逃离压迫的自由，购买和出售劳动力的自由，与他人结社的自由。”④

( 2) 迁徙自由对机会平等来说至关重要; 要想能够分享世界各地的机会给人们带来的好处，人们就得

拥有迁徙到存在这些机会之地方的自由迁徙权利。( 3) 迁徙自由有助于降低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

的不平等。对世界上相当数量的穷人来说，改善其处境的最有希望的方式就是移民。对这些人来

说，如果他们被禁止穿过边界以改善其处境，那么，这无疑意味着他们被剥夺了改变贫困、甚至是赤

贫状态的机会。更为严重的是，“自由迁徙的国际限制可能被用于制造压迫、统治与不平等的条件，

尤其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 边界控制···的主要功能是阻止贫穷国家的人们的迁徙”⑤。

三、平等理据

平等是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之一。金里卡曾指出，一种理论是否是平等主义的，这取决于它是

否承认共同体内每一位成员的利益都同等重要。“各种不同的平等主义理论都要求政府平等对待其

公民: 每个公民都有获得平等关照与平等尊重的权利。”⑥根据平等主义的基本理念，所有人都拥有

平等的内在价值; 平等意味着平等的关怀与平等的权利; 平等的道德地位蕴含着平等的政治地位，尤

其是平等的公民身份。建立在平等主义理念之上的国家不能仅仅因为人们出生在国境线的另一边

就否认对方的平等道德地位; 道德平等的原则要求自由主义国家平等地关切本国公民与外国人的合

理利益。传统的自由主义国家在对待其内部的公民时虽然遵循了平等原则，但是，在对待其边界之

外的陌生人或外国人时却没有遵循平等原则。“排斥性的边界与人的道德平等原则必然是相互冲突

的。”⑦自由主义国家否认外国人之进入权的行为违背了道德平等的原则。对移民入境的限制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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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自由主义“遇到国家边界时就戛然止步了”①。这种做法武断地限制了自由主义的范围。因此，

“自由主义理论的一个困境是，如何实现其内部原则与外部原则的一致性”②。要摆脱这种困境，自

由主义就必须认可外国人与本国公民之间的平等道德地位，并要求国家把平等的消极权利( 即不受

限制的自由迁徙权) 赋予所有的个人。
不论是赞成还是反对开放边界的人都承认，全球不平等与全球贫困是一种需要加以消除的不公

正的现象。同时，所有的道德理论都承认，那些有能力帮助他人的人———无需付出“超义务的”牺牲

( 无需英雄主义) ———都负有提供帮助的普遍义务，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法律义务。在世界主义者看

来，全球不平等是不正义的国际秩序与全球制度的产物，对边界的控制权就是这种全球制度之一。
根据普遍义务原则，所有的国家及其人民都负有建立一种正义的全球制度的“自然义务”; 富裕国家

及其人民也负有帮助贫穷国家及其人民的援助义务。这是两种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国际道德义务。
在没有完全履行这两种义务的前提下，主权国家关闭其边界的做法在道德上是难以获得辩护的。
“只要富裕国家没有履行其国际道德义务，它们就不享有关闭边界的道德权利。”③在这种情况下，富

裕国家要么打开钱包，要么放开边界。“如果富裕国家不愿意把它们的钱用来满足这些论点所提到

的那些需求，那么，它们就有道德上的义务支付它们更为看重的硬通货……从最贫穷国家接纳相当

数量的移民。”④

四、民主理据

初看上去，民主理念似乎赞成封闭边界，因为，民主的主要好处据说是特定人群的自决权的实

现: 自己决定本群体内的公共事务。“民主的前提是，人们被分成不同的群体( 每一群体都有望拥有

自己的民主机构) ，每一个群体都把自己的公民( 他们在政治的意义上被视为有资格分享本群体的民

主政治权利) 与其他人( 他们被视为陌生人，尽管他们在其他群体中很可能是公民) 严格区分开

来。”⑤传统上，那些强调民主价值的民主党人对那些排斥性的政治共同体总是顾盼连连。
但是，那些把自由与平等视为自由主义之核心诉求的人对这种传统的民主观提出了批评。首先，

即使这一点———人们只有成为在地域上封闭的群体，民主才能恰当地发挥其功能———是正确的，这也

并不意味着特定边界内的人们一定要拥有单方面控制其边界的权力。例如，在美国这样的国家，每一

个州的人都有权利依据民主程序决定本州的公共事务，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州的人不能自由地迁徙到

另一个州。行使民主权利与自由迁徙并非水火不容。因此，“民主权利可以限定在某个特定区域，同

时，人们也可以自由地迁入与离开该区域，而人们在定居该区域期间又行使当地的民主权利”⑥。
其次，人们强调和重视民主，主要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 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安排不能施加于那些

被强迫的人，除非后者有平等机会参与了这一制度安排的协商过程。换言之，那些生活将受到某些

政治决策之影响的人应当有平等的机会去影响这些决策的制定。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只把关于移民

控制这一制度安排的投票权赋予那些已经身处领土边界内部的人，因为受到移民控制制度影响的有

两类人: 一类是本国公民，一类是那些想申请移民进来的外国人。由于排斥性的移民法律被强制性

地施加在那些想进入的外国人身上，因此，根据民主原则，想自由移民的外国人也应当有权利参与这

些法律的制度。从那些想进入的外国移民的角度看，那些仅由移民目的国人民单方面制定的排斥外

国人的移民法律是缺乏法理意义上的合理性的，因为该法律的制定没有遵循完整意义上的民主原

则。因此，“任何一个接受真正意义上的国内政治合法性之民主理论的人，都必须要致力于拒斥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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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与关闭国家边界的单边主义的国内权利”①。
最后，一种开放的移民接纳政策的采纳将促进民主参与权利的普遍实现。人们只有首先摆脱了

贫困、具备基本的理性能力，才能真正行使其民主权利。封闭边界的政策使得那些最贫困的人无法

获得自我发展与自我转型所必须的资源，使他们无法参与到那些影响其生活的全球政策的制定过程

中来，因此，封闭边界的政策无疑是对这些人的积极自由的剥夺。

五、功利理据

主张开放边界的世界主义者大都认为，从功利的角度看，边界开放有助于消除全球贫困，降低全

球不平等。这主要是由于: ( 1) 边界开放有助于实现机会平等。废除边界控制能够使数量更为庞大

的人们从贫困国家迁徙到更富裕的国家，从而分享那里的机会给他们带来的好处。移民目的国能够

为移民带来更多的机会，使他们的天赋与勤奋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因此，“自由迁徙有助于降低政

治的、社会的与经济的不平等”②。开放边界蕴藏着“消除全球贫困的最大机遇”③。( 2) 边界开放使

得贫穷国家的人能够到西方发达国家寻找到收入更高的工作，一些移民甚至在新国家创建了公司，

从而创造了财富和工作岗位。( 3) 抵达西方发达国家的新移民源源不断地将汇款寄给其祖国的亲

人，使得那些继续留在其祖国的人或者有能力创业，或者提高消费水平，从而为 GDP 的增长做出

贡献。
移民对移民目的国也做出了贡献。移民从事肮脏、艰辛与危险的职业，也往往从事本地人不愿

意做的低工资的职业。移民是新的消费者，能够提升移民目的国的国内消费水平。医生或 CEO 这

类高技能的移民为移民目的国节省了培养高技能人才的费用。
总之，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看，开放边界有利于增加世界上的福利总量④。

六、跨国迁徙自由: 基本人权还是基本权利?

许多世界主义者认为，跨国迁徙自由是一种基本权利，甚至是一项基本人权。这对人们持有的

许多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构成了巨大的挑战。社群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米勒就对世界主义的这种

跨国移民伦理提出了重要的反对意见。⑤ 在米勒看来，基本人权是以人的基本需要为依据的; 人权是

用来确保人们的根本利益的。这些基本需要或根本利益指的是人们为了能够过上一种体面的生活

所必须拥有的物品和条件。能够在物理空间中自由迁徙就属于这样的条件。那么，人们究竟需要在

物理空间中有多大的迁徙自由才能满足这些根本的需要或利益呢? 米勒认为: “一个人能够合理地

将其当做某种人权来声称拥有的，是在恰当范围内的自由选择———对职业、宗教、文化活动、婚配对

象等的合理选择。这里的‘恰当’一词是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需要( 而非任何特定个人的兴趣) 的角

度来加以界定的。”⑥这种一般意义上的人类需要即过上一种体面的生活所需的基本条件。在米勒

看来，所有的国家都能够在其国内为其公民提供这样一些基本条件，人们无需穿越边界就能满足这

些基本利益，因而，跨国迁徙自由不是一项基本人权。“人权毕竟没有宽泛到包括自由移民的

权利。”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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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勒的上述论证存在两个明显的缺陷。首先，即使是把权利理解为对人们的根本利益的保障，

现实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在当今时代，许多人的根本需要在其国内根本无法得到满足，必须要迁徙到

其他国家才能得到满足，因而，顺着米勒的工具主义权利观，我们也能符合逻辑地得出“某些国家的

某些人拥有跨国迁徙自由的权利”这一结论。其次，从工具主义的角度来理解和定义权利是片面的。
作为一项基本权利，迁徙自由之所以重要，并不仅仅是因为它给人们所带来的那些好处或利益，而是

因为迁徙自由本身就是自由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一种具有重要内在价值的自由。能够自由地选择自

己的工作场所与生活环境，这本身就是一种有尊严的生活的构成要素。同时，权利体系是一个整体，

人们想要分享其他自由，就必须同时分享迁徙的自由。“基本人权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把它们分离

开来并孤立地加以论证是误导人的……因而，拿出一种特定的权利并试图把它与其他权利割裂开来

加以论证，这是错误的。”①因此，米勒对其论点“跨国自由迁徙不是一项基本人权”的证明是不能令

人信服的。
从世界主义全球正义的角度看，跨国迁徙自由即使不是一项基本人权，也是一项基本权利。这

主要是由于地球的表面是人类集体拥有的，“每个人都有分享这整块大地的原初权利……所有民族

从一开始就是地球大社区的成员”; ②“没有人原本就比其他人更有权利去占据地球的任何一个部

分。……根据对大地表面共同占有的权利，所有人都有权使自己进入别人的社会”③。作为一项基

本权利，跨国迁徙自由的规范力量或许没有人权那么强大。跨国迁徙的权利可以被其他更重要的权

利所压倒，但是，不能仅仅基于民族国家的特殊利益而予以拒斥。作为一项初始权利，跨国迁徙自由

给民族国家指派了确保人们的跨国迁徙自由权利的初始义务。民族国家在特定条件下或许可以不

履行这一初始义务，但是它必须为此给出正当的理由。由于跨国迁徙自由是一项基本权利，因此，民

族国家还负有创建能够确保这种权利的实现的国际制度的“自然义务”。
从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看，我们最好把跨国迁徙自由视为一项基本权利。因为，真正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是人人享有大致平等的各种机会的平等的共同体，是人人都能过上体面生活的

伦理共同体。如果各国人民仍然对国界之外的陌生人的贫穷与苦难麻木不仁，并以民族国家为单位

争夺地球上的土地和资源，那么，人类连基本的和平与安宁都难以实现，遑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
因此，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各国政府及其人民就必须要超越“国家公民”的理念，树立世界公民理

念，允许世界公民在全球自由迁徙。
自近代启蒙运动以来，追求自由、平等与博爱就一直是人类的共同理想。跨国迁徙自由既把全

球层面的自由迁徙当做一项基本的自由来加以确认，也把这种自由当做每一个人( 不管其生活在地

球上的那个角落) 都平等地享有的基本权利来加以维护，同时，这项自由的实现需要人类在全球层面

发扬更加宏大的博爱精神。因此，跨国迁徙自由是自由、平等与博爱精神的新的试金石。要想在全

球化时代继续传承并高扬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我们就必须要把跨国迁徙自由落实到制度安排层

面。世界主义的跨国移民伦理不仅承载着自由、平等与博爱的伦理精神，还为全球层面的移民治理，

乃至相关国际制度的制定和完善指明了方向。

( 责任编辑 万 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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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lman C and Cole P，Debating the Ethics of Immigration，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p295－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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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10月 26日，长江学者智库论坛在

东南大学九龙湖校区举行。万俊人、姚新中、

李建华、邓安庆、王淑芹、冯建军、樊和平七位

长江学者应邀参加并发言。

对于新中国 70年伦理道德发展的文化轨

迹和文化规律，姚新中教授认为，当下面临伦

理问题的普遍化和道德问题的个性化两大难

题。万俊人教授希望通过文化方式研究伦理

学，这样的研究方式既有利于分清知识和生

活的边界，又能够应对未来可能面临的伦理

道德难题；对于伦理道德发展的文化轨迹与文化规律问题，邓安庆教授指出，思想解放和普遍规范的引

入使伦理学有了明确的发展方向，使人有了安身立命的根本。王淑芹教授认为在现代社会中道德并未

“退场”，道德是在与法制相融合之后重新“进场”，未来伦理学的研究可以围绕道德应以何种方式“进

场”来进行。

对于伦理道德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实践问题，冯建军教授认为应当将伦理学融入到德育中，使其

发挥出应有的效果。李建华教授将伦理学与社会学结合，对中国道德模范评选活动进行了调查分析，

并希望通过这样的研究找到问题所在并尝试寻求解决途径。樊和平教授用精神哲学的方法解读人类

道德的发展，以义利关系、理欲关系和公私关系为坐标构建精神发展的维度，指出我们需要新的文化战

略来应对目前的伦理危机。

10月 27日，“伦理道德发展的文化战略”国际论坛在东南大学九龙湖校区举行。来自中国、英国、

法国、德国、俄罗斯、奥地利、韩国等国知名大学的学者及国内各大高校师生一百五十多人参加了会

议。在“伦理道德发展的文化战略”成果发布会上，樊和平教授从战略高度，深刻剖析了中国伦理道德

发展的问题并作出了战略展望。万俊人教授提出了立足东南、贡献中国、走向世界的美好寄语。在其

后的多场中外学者的对话中，莫斯科大学Alexander N.Chumakov教授、伦敦国王学院Oliver Davies教授、

维也纳大学 Hans Bemhard Schmid 教授、

韩国交通大学洪容熹教授、香港中文大学

黄勇教授、澳门大学王庆节教授、中国人

民大学焦国成教授、中山大学李萍教授分

别做了主题发言，涉及了全球化时代的伦

理热点问题、跨文化对话、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建构、伦理思想的中西比较等国际化

问题，也关注了伦理与道德的异同、德福

问题、信任问题、认同问题、伦理学的情感

范式、伦理学研究方法转型等学科前沿问

题。（东南大学 王一帆 李凯）

杨通进简介
“新中国70年伦理道德发展的文化轨迹与文化规律”长江学者智库

论坛暨“伦理道德发展的文化战略”国际论坛在东南大学举行

*学人*

杨通进，哲学博士，首届中国伦理学

十大杰出青年学者，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哲学系教授，哲学一级学科负责人，

博士生导师，英国牛津大学、美国科罗拉

多州立大学访问学者，兼任英文杂志《环

境伦理学》编委，国际环境伦理学学会会

员及中国代表，中国伦理学会常务理事，

中国伦理学会环境伦理专业委员会常务

副主任，中国伦理学会民族伦理专业委员

会常务理事，广西伦理学会副会长，广西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会长；曾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

所（1998—2014），曾任伦理学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伦理研究中心主任。

主要研究领域为应用伦理学、环境哲学与政治哲学。在《哲学研究》《光明日报》等重要报刊发表学

术论文 70多篇，其中有 20余篇被人大复印资料或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全文转载。出版著作（含独著、合

著与编著）12部，代表性专著为《走向深层的环保》《环境伦理：全球话语 中国视野》与《当代西方环境伦

理学》；翻译并出版《大自然的权利》（纳什）、《环境伦理学》（罗尔斯顿）、《没有国界的正义》（科克-肖·

谭）、《政治哲学史讲义》（罗尔斯）等译著 8部；主编丛书两套；作为亚洲唯一代表参与的UNESCO项目

成果《环境伦理学与国际政策》由UNESCO分别用英文、法文、西班牙文与中文出版；主持并完成国家社

科基金、省部级重点项目各两项；有三项独立的研究成果获得广西自治区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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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ＲACTS

( 1) Labor and the world: a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m philosophy

XU Hai-hong，CAO Meng-qin ·5·

Labor is the ontology of the world＇s constant changes in that it creates the world and man． Though this is the purpose of

labor，labor has long been considered a means but not a purpose，which results in the alienation of the world and man． To

deconstruct modernity，we should take labor as the ultimate goal and top priority of life rather than a return to phenomenon，

existence and others． Then the world will turn into a new one grounded in Truth，Goodness and Beauty．

( 2) The reconciliation between man and river engineering: Marxism concept of recycling

LI Ying-hong，WU Chao ·16·

One of the negative aspects of water resources development is noise and waste disposal． Capital-driven mass-production

and mass-waste have destroyed the recycling in Nature and the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The reconciliation between

man and river engineering is a basic concept of Marxism ecological thought． A study on the Marxism thought on ecological

recycling helps us manag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s，man and river engineering and，Man and Nature．

( 3) The cosmopolitan ethics of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challenges and visions

YANG Tong-jin，YOU Tian ·23·

The cosmopolitan ethics of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argues that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is a basic human right，so states

should keep their borders open to immigrants，make loose immigration policies and treat citizens and immigrants with no

discrimination． Cosmopolitans justify this right from the five aspects of justice，rights，quality，democracy and utility．

Cosmopolitan ethics of migration carries on the values of liberty，equality and fraternity advocated by the Enlightenment，thus

providing inspirations for solving the immigration dilemma in the globalized world．

( 4) Chinese Buddhism and trust WANG Fu-yi ·31·

We believe that Chinese Buddhism can hopefully quell the trust crisis arising in China． Firstly，its concepts such as

karma，equality，leniency，egoism and altruism are the psychological basis． Secondly，its commandments and rituals are the

dos and don＇ts in practical term． Thirdly，some temples play a part in social affairs and even change into NGOs，which helps

restore trust in organizational term．

( 5) Gendered space: Doreen Massey's space theory and gender equality in China MAO Cai-feng ·37·

In the 1970s，out of the drastic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West was born the feminist geography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ace and gender． As a prominent feminist geographer，Doreen Massey from the Open University in the UK is best

known for her space theory． She argued that space is gendered，gender relations vary over time and space，the sense of place

should be progressive and outward-looking，public space in cities is a man-made environment and that women as both

producers and subjects of academic work has been ignored in geography． Massey's space theory sheds light on the gender in

equality persisting during the decades-long massive urbanization in China．

( 6) The evolvement of the idea of Unity SONG Yu-bo ·44·

A historical research of the idea of Unity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the Chinese philosophy development． The debat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d's way and Human during the pre-Qin period was the start of the question under study． Confucians

developed it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aven and Human as they discussed Humanity and Ｒites． Taoism argued itself that

there was no necessary correlation between Heaven and Human． As for Chinese Buddhism，its Chinization was in reality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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